附件3
吉林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公路路政管理）
	代码
	违法行为
（案由）
	法律根据
	违法程度
	判断基准
	处罚基准

	2.1
	未经许可因修建建设工程需要占用、挖掘公路、公路用地或者使公路改线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经许可进行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涉路施工活动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二十七条：进行下列涉路施工活动，建设单位应当向公路管理机构提出申请：（一）因修建铁路、机场、供电、水利、通信等建设工程需要占用、挖掘公路、公路用地或者使公路改线

	轻微
	占用、挖掘公路、公路用地不足2平方米，或挖掘深度不足30厘米
	处200-1000元的罚款

	
	
	
	一般
	占用、挖掘公路、公路用地2平方米以上，或挖掘深度30厘米以上,不足40厘米
	处1000-5000元的罚款

	
	
	
	较重
	占用、挖掘公路、公路用地5平方米以上，或挖掘深度40厘米以上
	处5000-10000元的罚款

	
	
	
	严重
	占用、挖掘公路、公路用地10平方米以上
	处1-2万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占用、挖掘公路、公路用地15平方米以上或者使公路改线
	处2-3万元的罚款

	2.2
	未经许可跨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经许可进行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涉路施工活动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二十七条：进行下列涉路施工活动，建设单位应当向公路管理机构提出申请：（二）跨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三）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
	一般
	穿越公路或在公路用地内埋设管线等设施，埋深满足相关技术标准，整体体积在10立方米以下的；架设电缆等设施，架设高度能满足相关技术标准的，架设长度在30延米以下的
	处1000-5000元的罚款

	
	
	
	较重
	穿越公路或在公路用地内埋设管线等设施，埋深满足相关技术标准，整体体积在20立方米以下的；架设电缆等设施，架设高度能满足相关技术标准的，架设长度在50延米以下的
	处5000-10000元的罚款

	
	
	
	严重
	跨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渡槽但不影响公路完好、安全和畅通的；穿越公路或在公路用地内埋设管线等设施，埋深满足相关技术标准，整体体积在40立方米以下的；架设电缆等设施，架设高度能满足相关技术标准的，架设长度在100延米以下的
	处1-2万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跨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渡槽且影响公路完好、安全和畅通的；穿越公路或在公路用地内埋设管线等设施，埋深满足相关技术标准，整体体积在40立方米以上的架设高度能满足相关技术标准的，架设电缆等设施，架设长度超过100延米的
	处2-3万元的罚款

	2.3
	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建、扩建建筑物、地面构筑物或者未经许可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拆除，有关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一）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建、扩建建筑物、地面构筑物或者未经许可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的
	轻微
	建筑物建筑面积或构筑物表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擅自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体积在20立方米以下的，或埋设电缆等设施长度在100延米以下的
	处0.5-1万元的罚款

	
	
	
	一般
	建筑物建筑面积或构筑物表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下，擅自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体积在80立方米以下的，或埋设电缆等设施长度在200延米以下的
	处1-2万元的罚款

	
	
	
	较重
	建筑物建筑面积或构筑物表面积在40平方米以下，擅自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体积在150立方米以下的，或埋设电缆等设施长度在500延米以下的
	处2-3万的罚款

	
	
	
	严重
	建筑物建筑面积或构筑物表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下，擅自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体积在300立方米以下的，或埋设电缆等设施长度在1000延米以下的
	处3-4万元的元罚款

	
	
	
	特别严重

	[bookmark: _GoBack]建筑物建筑面积或构筑物表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擅自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体积在300立方米以上的，或埋设电缆等设施长度超过1000延米的
	处4-5万元的罚款

	2.4
	从事危及公路安全的作业
	《公路法》第七十六条：有下列违法行为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以三万元以下的罚款：（三）违反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从事危及公路安全的作业的
 第四十七条在大中型公路桥梁和渡口周围二百米、公路隧道上方和洞口外一百米范围内，以及在公路两侧一定距离内，不得挖砂、采石、取土、倾倒废弃物，不得进行爆破作业及其他危及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公路渡口安全的活动
	轻微
	危及公路安全
	处500-2000元的罚款

	
	
	
	一般
	危及公路渡口安全
	处2000-5000元的罚款

	
	
	
	较重
	危及公路桥梁安全
	处5000-10000元的罚款

	
	
	
	严重
	危及公路隧道安全
	处1-2万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危及公路安全
	处2-3万元的罚款

	2.5
	铁轮车、履带车和其他可能损害路面的机具擅自行驶公路
	《公路法》第七十六条：有下列违法行为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以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四）违反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铁轮车、履带车和其他可能损害路面的机具擅自在公路上行驶的
	轻微
	机具行驶路面未造成路面损害
	处100-500元的罚款

	
	
	
	一般
	损害路面长度不足10米，或面积不足2平方米
	处500-1000元的罚款

	
	
	
	较重
	损害路面长度在10米以上，或面积在2平方米以上
	处1000-5000元的罚款

	
	
	
	严重
	损害路面长度在50米以上，或面积在5平方米以上
	处5000-10000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损害路面长度在100米以上，或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
	处1-3万元的罚款

	2.6
	损坏、擅自移动、涂改、遮挡公路附属设施或者利用公路附属设施架设管道、悬挂物品，可能危及公路安全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损坏、擅自移动、涂改、遮挡公路附属设施或者利用公路附属设施架设管道、悬挂物品，可能危及公路安全的
	一般
	危及公路安全
	处500-5000元的罚款

	
	
	
	较重
	危及公路渡口安全
	处5000-10000元的罚款

	
	
	
	严重
	危及公路桥梁安全
	处1-2万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危及公路隧道安全
	处2-3万元的罚款

	2.7
	造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者影响公路畅通

	《公路法》第七十七条：违反本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造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者影响公路畅通的、或者违反本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九条：车辆装载物触地拖行、掉落、遗洒或者飘散，造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损坏路面或污染公路1平方米以下，或者影响公路畅通的长度在100米以下
	处50-200元的罚款

	
	
	
	一般
	损坏路面或污染公路5平方米以下，或者影响公路畅通的长度在300米以下
	处200-500元的罚款

	
	
	
	较重
	损坏路面或污染公路10平方米以下，或者影响公路畅通的长度在500米以下
	处500-1000元的罚款

	
	
	
	严重
	损坏路面或污染公路20平方米以下，或者影响公路畅通的长度在1000米以下
	处1000-2000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损坏路面或污染公路超过20平方米，或者影响公路畅通的长度超过1000米
	处2000-5000元的罚款

	2.8
	涉路工程设施影响公路完好、安全和畅通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涉路工程设施影响公路完好、安全和畅通的
	轻微
	影响公路畅通的长度在5米以下
	处500-2000元的罚款

	
	
	
	一般
	影响公路畅通的长度在10米以下
	处2000-5000元的罚款

	
	
	
	较重
	影响公路畅通的长度在15米以下
	处5000-10000元的罚款

	
	
	
	严重
	影响公路畅通的长度在20米以下
	处1-2万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影响公路畅通的长度超过20米
	处2-3万元的罚款

	2.9
	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

	《公路法》第七十七条：违反本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造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者影响公路畅通的，或者违反本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试车长度在50米以下
	处50-200元的罚款

	
	
	
	一般
	试车长度在100米以下
	处200-500元的罚款

	
	
	
	较重
	试车长度在300米以下
	处500-1000元的罚款

	
	
	
	严重
	试车长度在500米以下
	处1000-2000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试车长度超过500米
	处2000-5000元的罚款

	2.10
	擅自安装、拆除、改动高速公路附属设施
	《吉林省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影响高速公路正常使用的，由高速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情节较轻的可以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对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对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第十五条 高速公路上禁止下列行为:(一)擅自安装、拆除、改动高速公路附属设施

	轻微
	擅自安装高速公路附属设施
	处50-500元罚款

	
	
	
	严重
	擅自拆除高速公路附属设施
	处500-2000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擅自改动高速公路附属设施
	处2000-5000元的罚款

	2.11
	影响高速公路正常使用


	《吉林省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影响高速公路正常使用的，由高速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情节较轻的可以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对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对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第十五条高速公路上禁止下列行为:(四)非机动车、行人进入，赶放家畜;(五)在紧急停车道以外停车、上下人员、装卸货物;(六)驾驶易损害路面的车辆;(七)不按有关规定拖拽事故车辆、故障车辆;(八)其他影响高速公路正常使用的行为
	轻微
	对其它高速公路通行者造成损失，损失金额在1000元以下且未造成人员伤亡的或影响高速公路使用长度在50米以下
	处50-200元的罚款

	
	
	
	一般
	对其它高速公路通行者造成损失，损失金额在5000元以下且未造成人员伤亡的或影响高速公路使用长度在100米以下
	处200-500元的罚款

	
	
	
	严重
	对其它高速公路通行者造成损失，损失金额在10000元以下或造成人员伤亡的或影响高速公路使用长度在500米以下
	处500-2000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对其它高速公路通行者造成损失，损失金额超过10000元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或影响高速公路使用长度超过500米
	处2000-5000元的罚款

	2.12
	高速公路不能正常通行时，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bookmark: 44]《吉林省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案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高速公路不能正常通行时，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的，由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不能正常通行后半小时内采取有效措施
	处2000-3000元的罚款

	
	
	
	一般
	不能正常通行后1小时内采取有效措施
	处3000-5000元的罚款

	
	
	
	较重
	不能正常通行后2小时内采取有效措施
	处5000-6000元的罚款

	
	
	
	严重
	不能正常通行后3小时内采取有效措施
	处6000-8000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不能正常通行后超过3小时未采取有效措施
	处8000-10000元的罚款

	2.13
	高速公路收费单位拒绝加入高速公路收费网络或者严重违反收费业务规范
	[bookmark: 43]《吉林省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收费单位拒绝加入高速公路收费网络或者严重违反收费业务规范的，由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给予警告
	严重
	拒绝加入高速公路收费网络或者严重违反收费业务规范
	警告

	2.14
	高速公路养护义务单位未按规定巡查和警示
	《吉林省高速公路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未按规定巡查和警示的，予以警告，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未按照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养护高速公路的，依法处理
	轻微
	违反1项规定
	警告

	
	
	
	一般
	违反2项规定
	处500-800元的罚款

	
	
	
	严重
	违反3项以上规定
	处800-1000元的罚款

	2.15
	从事影响高速公路安全的活动
	《吉林省高速公路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从事影响高速公路安全的活动，对高速公路安全未造成影响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对高速公路安全造成影响的，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影响公路安全的长度在5米以下
	处100-200元的罚款

	
	
	
	一般
	影响公路安全的长度在10米以下
	处200-400元的罚款

	
	
	
	较重
	影响公路安全的长度在15米以下
	处400-600元的罚款

	
	
	
	严重
	影响公路安全的长度在20米以下
	处600-800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影响公路安全的长度超过20米
	处800-1000元的罚款

	2.16
	造成公路损坏未报告
	《公路法》第七十八条：违反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造成公路损坏，未报告的，由交通主管部门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轻微
	损坏路产价值在1000元以下
	处300-500元的罚款

	
	
	
	一般
	损坏路产价值在5000元以下
	处500-800元的罚款

	
	
	
	严重
	损坏路产价值超过5000元
	处800-1000元的罚款

	2.17
	擅自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公路标志以外的其他标志

	《公路法》第七十九条：违反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公路标志以外的其他标志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由交通主管部门拆除，有关费用由设置者负担
	轻微
	非法设立不固定式非公路标志牌
	处500-1000元的罚款

	
	
	
	一般
	非法设立固定式非公路标志牌表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或者不固定式非公路标志牌表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下
	处1000-5000元的罚款

	
	
	
	较重
	非法设立固定式非公路标志牌表面积超过10平方米，或者不固定式非公路标志牌表面积在30平方米以下
	处5000-10000元的罚款

	
	
	
	严重
	非法设立固定式非公路标志牌表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上，或者不固定式非公路标志牌表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下
	处1-1.5万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非法设立固定式非公路标志牌表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上，或者不固定式非公路标志牌表面积超过50平方米
	处1.5-2万元的罚款

	2.18
	未经许可在公路上增设或者改造平面交叉道口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经许可进行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六项规定的涉路施工活动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二十七条：进行下列涉路施工活动，建设单位应当向公路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六）在公路上增设或者改造平面交叉道口
	轻微
	低于二级公路上，道口接线宽度在5米以下
	处1-2万元的罚款

	
	
	
	一般
	低于二级公路上，道口接线宽度超过5米
	处2-3万元的罚款

	
	
	
	较重
	二级以上公路，道口接线宽度在5米以下
	处3-4万元的罚款

	
	
	
	严重
	二级以上公路，道口接线宽度超过5米
	处4-5万元的罚款

	2.19
	车货总体外廓尺寸超限的运输车辆擅自行驶公路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车货总体的外廓尺寸、轴荷或者总质量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汽车渡船限定标准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四十三条：　车辆违法超限运输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一）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4.2米、总宽度未超过3米且总长度未超过20米的，可以处200元以下罚款；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4.5米、总宽度未超过3.75米且总长度未超过28米的，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超过4.5米、总宽度超过3.75米或者总长度超过28米的，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1、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4.2米
2、车货总宽度未超过3米且总长度未超过20米的
	处100-200元的罚款


	
	
	
	一般
	1、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在4.3米以下
2、车货总宽度在3.3米以下且总长度在23米以下
	处200-500元的罚款

	
	
	
	较重
	1、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4.5米
2、车货总宽度未超过3.75米且总长度未超过28米
	处500-1000元的罚款

	
	
	
	严重
	1、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4.7米
2、车货总宽度在3.9米以下或者总长度在30米以下
	处1000-2000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1、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在4.7米以上
2、车货总宽超过3.9米或者总长度超过30米
	处2000-3000元的罚款

	2.20
	轴荷或者总质量超限的运输车辆擅自行驶公路
（此项处罚目前由公安机关实施
)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车货总体的外廓尺寸、轴荷或者总质量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汽车渡船限定标准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四十三条：　车辆违法超限运输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二）车货总质量超过本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至第八项规定的限定标准，但未超过1000千克的，予以警告；超过1000千克的，每超1000千克罚款500元，最高不得超过30000元
	一般
	1吨＜车货总质量超限量（n）≤10吨
	处500n的罚款

	
	
	
	较重
	10吨＜车货总质量超限量（n）≤20吨
	处500n的罚款

	
	
	
	严重
	20吨＜车货总质量超限量（n）
	处500n的罚款
（直至30000元）

	2.21
	大件运输车辆未经许可擅自行驶公路，车辆及装载物品的有关情况与《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记载的内容不一致，未按许可的时间、路线、速度行驶公路，未按许可的护送方案采取护送措施的
	根据《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四十七条 大件运输车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违法超限运输: （一）未经许可擅自行驶公路的； （二）车辆及装载物品的有关情况与《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记载的内容不一致的； （三）未按许可的时间、路线、速度行驶公路的； （四）未按许可的护送方案采取护送措施的
	轻微
	车辆及装载物品的有关情况与《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记载的内容不一致的
	按照序号2.19或2.20的20%罚款

	
	
	
	一般
	未按许可的时间、路线、速度行驶公路的
	按照序号2.19或2.20的40%罚款

	
	
	
	较重
	未按许可的护送方案采取护送措施的
	按照序号2.19或2.20的60%罚款

	
	
	
	严重
	未经许可擅自行驶公路的
	按照序号2.19或2.20的80%罚款

	
	
	
	特别严重
	具备以上两项内容的
	按照序号2.19或2.20的100%罚款

	2.22
	收费公路经营者未按规定合理设置交通标志、标线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５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合理设置交通标志、标线的
	较重
	未按规定合理设置交通标志、标线，并影响公路交通安全
	处5-10万元的罚款

	
	
	
	严重
	未按规定合理设置交通标志、标线，并造成他人损害
	处10-20万元罚款

	2.23
	擅自在公路上设立收费站（卡）收取车辆通行费或者应当终止收费而不终止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擅自在公路上设立收费站（卡）收取车辆通行费或者应当终止收费而不终止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强制拆除收费设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２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经责令停止收费，主动拆除收费设施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2万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3倍的罚款

	
	
	
	严重
	经责令停止收费，未主动拆除收费设施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2-3万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3-4倍的罚款

	
	
	
	特别严重
	经责令未停止收费的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3-5万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4-5倍的罚款

	2.24
	收费站设置不符合标准或者擅自变更收费站位置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５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收费站的设置不符合标准或者擅自变更收费站位置的
	一般
	未造成交通事故
	处5-10万元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一般交通事故
	处10-15万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造成重大交通事故
	处15-20万元的罚款

	2.25
	未按照国家规定标准和规范对收费公路及沿线设施进行日常检查、维护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未按照国家规定标准和规范对收费公路及沿线设施进行日常检查、维护的
	一般
	违反1项
	处5-10万元的罚款

	
	
	
	严重
	违反2项
	处10-15万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违反3项以上
	处15-20万元的罚款

	2.26
	收费道口设置不符合车辆行驶安全要求或者道口数量不符合车辆快速通过需要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四）道口设置不符合车辆行驶安全要求或者道口数量不符合车辆快速通过需要的
	一般
	符合车辆行驶安全要求，不符合车辆快速通过要求
	处5-10万元的罚款

	
	
	
	严重
	不符合车辆行驶安全和快速通过要求
	处10-15万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不符合车辆行驶安全要求或者不符合车辆快速通过要求，造成交通事故
	处15-20万元的罚款

	2.27
	未及时公布有关限速通行或者关闭收费公路的信息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５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六）应当公布有关限速通行或者关闭收费公路的信息而未及时公布的
	一般
	得到决定超过半小时未公布
	处5-10万元的罚款

	
	
	
	严重
	得到决定超过1小时未公布
	处10-15万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得到决定超过2小时未公布
	处15-20万元的罚款

	2.28
	遇有影响车辆正常安全行驶的情形，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防护设施或者未进行提示、公告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５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五）遇有公路损坏、施工或者发生交通事故等影响车辆正常安全行驶的情形，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防护设施或者未进行提示、公告，或者遇有交通堵塞不及时疏导交通的
	一般
	违反1项规定
	处5-10万元的罚款

	
	
	
	严重
	在违反2项规定
	处10-15万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违反3项以上规定
	处15-20万元的罚款

	2.29
	遇有交通堵塞不及时疏导交通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５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五）遇有公路损坏、施工或者发生交通事故等影响车辆正常安全行驶的情形，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防护设施或者未进行提示、公告，或者遇有交通堵塞不及时疏导交通的
	一般
	在交通堵塞1小时以后开始疏导交通
	处5-10万元的罚款

	
	
	
	严重
	在出现交通堵塞2小时以后开始疏导交通
	处10-15万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在出现交通堵塞后超过3小时仍未疏导交通
	处15-20万元的罚款

	2.30
	未履行公路绿化、水土保持义务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未履行公路绿化和水土保持义务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对原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处履行绿化、水土保持义务所需费用１倍至２倍的罚款
	一般
	未履行绿化义务
	处履行绿化义务所需费用1-1.2倍的罚款

	
	
	
	较重
	未履行水土保持义务
	处履行水土保持义务所需费用1.2-1.5倍的罚款

	
	
	
	严重
	未履行绿化义务和水土保持义务
	处履行绿化、水土保持义务所需费用1.5-2倍的罚款

	2.31
	未经许可利用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涵洞铺设电缆等设施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经许可进行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涉路施工活动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二十七条：进行下列涉路施工活动，建设单位应当向公路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四）利用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涵洞铺设电缆等设施
	轻微
	铺设电缆等设施总长度不足50米
	处200-1000元的罚款

	
	
	
	一般
	铺设电缆等设施总长度不足100米
	处1000-5000元的罚款

	
	
	
	较重
	铺设电缆等设施总长度不足200米
	处5000-10000元的罚款

	
	
	
	严重
	铺设电缆等设施总长度不足500米
	处1-2万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铺设电缆等设施总长度超过500米
	处2-3万元的罚款

	2.32
	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的建筑物、地面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遮挡公路标志或者妨碍安全视距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拆除，有关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二）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的建筑物、地面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遮挡公路标志或者妨碍安全视距的
	轻微
	对公路标志最大遮挡面积5平方米以下
	处500-5000元的罚款

	
	
	
	一般
	对公路标志最大遮挡面积10平方米以下
	处5000-10000元的罚款

	
	
	
	较重
	对公路标志最大遮挡面积15平方米以下或经鉴定妨碍安全视距的
	处1-2万元的罚款

	
	
	
	严重
	对公路标志最大遮挡面积20平方米以下
	处2-3万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对公路标志最大遮挡面积20平方米以上
	处3-5万元的罚款

	2.33
	利用公路桥梁进行牵拉、吊装等危及公路桥梁安全的施工作业，利用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公路隧道、涵洞堆放物品，搭建设施以及铺设高压电线和输送易燃、易爆或者其他有毒有害气体、液体的管道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禁止利用公路桥梁进行牵拉、吊装等危及公路桥梁安全的施工作业。禁止利用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公路隧道、涵洞堆放物品，搭建设施以及铺设高压电线和输送易燃、易爆或者其他有毒有害气体、液体的管道

	一般
	利用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公路隧道、涵洞堆放物品
	处2-3万元的罚款

	
	
	
	较重
	利用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公路隧道、涵洞搭建设施的及铺设10KV以下高压线的
	处3-5万元的罚款

	
	
	
	严重
	利用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公路隧道、涵洞铺设35KV以下高压线的
	处5-8万元的罚款

	
	
	
	特别
严重
	利用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公路隧道、涵洞铺设超过35KV高压线的；铺设输送易燃、易爆或者其他有毒有害气体、液体的管道的；利用公路桥梁进行牵拉、吊装等危及公路桥梁安全的
	处8-10万元的罚款

	2.34
	租借、转让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五条：租借、转让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没收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通行证载明行驶路线为市级地域内
	没收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处1000-2000元的罚款

	
	
	
	较重
	通行证载明行驶路线为省内地域内
	没收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处2000-3000元的罚款

	
	
	
	严重
	通行证载明行驶路线为跨省行驶
	没收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处3000-5000元的罚款

	2.35
	使用伪造、变造的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五条：使用伪造、变造的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没收伪造、变造的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通行证载明行驶路线为市级地域内
	没收伪造、变造的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处5000-10000元的罚款

	
	
	
	较重
	通行证载明行驶路线为省内地域内
	没收伪造、变造的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处1-2万元的罚款

	
	
	
	严重
	通行证载明行驶路线为跨省行驶
	没收伪造、变造的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处2-3万元的罚款

	2.36
	扰乱超限检测秩序或者逃避超限检测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强制拖离或者扣留车辆，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一）采取故意堵塞固定超限检测站点通行车道、强行通过固定超限检测站点等方式扰乱超限检测秩序的；（二）采取短途驳载等方式逃避超限检测的
	一般
	通过冲秤、跳秤、走S弯等非正常方式检测
	处1000-3000元的罚款

	
	
	
	较重
	通过短途驳载、加装气囊、悬浮轴等手段逃避超限检测
	处3000-10000元的罚款

	
	
	
	严重
	以各种方式故意堵塞或者强行通过超限检测通行车道
	处1-3万元的罚款

	2.37
	公路养护作业单位未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进行公路养护作业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七十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公路养护作业单位未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进行公路养护作业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吊销其资质证书
	一般
	未按规定作业的里程在2公里以内
	处1-2万元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吊销其资质证书

	
	
	
	较重
	未按规定作业的里程超过2公里
	处2-3万元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吊销其资质证书

	
	
	
	严重
	未按规定作业的里程在5公里以上
	处3-4万元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吊销其资质证书

	
	
	
	特别严重
	未按规定作业的里程在10公里以上
	处4-5万元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吊销其资质证书

	2.38
	未经批准更新采伐护路林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经批准更新采伐护路林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补种，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采伐林木价值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更新采伐护路林不足两立方米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采伐林木价值3倍以上3.5倍以下的罚款

	
	
	
	较重
	更新采伐护路林不足五立方米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采伐林木价值3.5倍以上4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更新采伐护路林超过五立方米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采伐林木价值4倍以上4.5倍以下的罚款

	
	
	
	特别严重
	更新采伐护路林超过十立方米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采伐林木价值4.5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2.39



	未经许可利用跨越公路的设施悬挂非公路标志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经许可进行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涉路施工活动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二十七条：进行下列涉路施工活动，建设单位应当向公路管理机构提出申请：（五）利用跨越公路的设施悬挂非公路标志
	轻微
	悬挂的非公路标志表面积在5平方米以下
	处200-1000元的罚款

	
	
	
	一般
	悬挂的非公路标志表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
	处1000-5000元的罚款

	
	
	
	较重
	悬挂的非公路标志表面积超过10平方米
	处5000-10000元的罚款

	
	
	
	严重
	悬挂的非公路标志表面积超过15平方米
	处1-2万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悬挂的非公路标志表面积超过20平方米
	处2-3万元的罚款

	2.40
	擅自移动公路养护施工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可能危及公路安全
	《吉林省公路条例》第六十六条：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以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对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一）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擅自移动公路养护施工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可能危及公路安全的
	一般
	危及公路施工安全
	处1000-3000元的罚款

	
	
	
	较重
	危及公路渡口施工安全
	处3000-5000元的罚款

	
	
	
	严重
	危及公路桥梁施工安全
	处0.5-1.5万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危及公路隧道施工安全
	处1.5-3万元的罚款

	2.41
	拟建设施不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和规范，妨碍安全通行视距或者遮挡公路标志、信号灯
	《吉林省公路条例》第六十六条：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以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对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四）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项规定，拟建设施不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和规范，妨碍安全通行视距或者遮挡公路标志、信号灯的
	轻微
	不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表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
	处500-1000元的罚款

	
	
	
	一般
	不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表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下
	处1000-3000元的罚款

	
	
	
	较重
	不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表面积在30平方米以下
	处3000-5000元的罚款

	
	
	
	严重
	不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表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下
	处0.5-1.5万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不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表面积超过50平方米
	处1.5-3万元的罚款

	2.42
	新建跨越公路电讯、广播、电力线路时，导线距离路面的垂直高度不符合要求
	《吉林省公路条例》第六十六条：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以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对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五）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三项规定，新建跨越公路电讯、广播、电力线路时，导线距离路面的垂直高度不符合要求的
	一般
	导线距离路面的垂直高度6米以上，不足7米<>
	处1000-3000元的罚款

	
	
	
	较重
	导线距离路面的垂直高度5米以上，不足6米<>
	处3000-5000元的罚款

	
	
	
	严重
	导线距离路面的垂直高度4米以上，不足5米<>
	处0.5-1.5万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导线距离路面的垂直高度不足4米
<>
	处1.5-3万元的罚款

	2.43
	未按照批准的施工方案施工
	《吉林省公路条例》第六十六条：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以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对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六）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项规定，未按照批准的施工方案施工的
	一般
	施工方案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处1000-3000元的罚款

	
	
	
	较重
	施工方案有1项不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处3000-5000元的罚款

	
	
	
	严重
	施工方案有2项不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处0.5-1.5万元的罚款

	
	
	
	特别严重
	施工方案有3项以上不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处1.5-3万元的罚款


    备注：1、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属于其他行政执法机关管辖的案件，应当移送有权机关处理；2、应当依法做出降低资质等级、吊销相应的许可证照或者经营范围等涉及行政许可的处罚的，应当提出相应的建议，并将案件移送原许可机关按法定程序处理；3、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对违法行为还应当做出行政处罚以外的其他行政决定的，从其规定；4、违法事实能够与同一案由中不同“违法程度”的“判断基准”对应时，其违法程度应当确定为其对应的最重者；5、本基准中的“以上”、“以下”包括本数；6、代码编制规则：第一位代表执法门类，其中1代表道路运输和城市客运管理；2代表公路路政管理；3代表地方海事管理；4代表港口行政管理；5代表航道行政管理；6代表水路运输行政管理；7代表交通建设监督管理；第二位以后为序号。


